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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务数据 2019年度（单位：万元）

总资产 130,135,25

净资产 128,055.04

主营业务收入 11,382.84

净利润 4,681.27

12、三峡电能（湖北）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三峡电能（湖北）有限公司系三峡电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三峡电能有限公司系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控股子公

司，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一）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控股)

法定代表人：谢俊

注册资本：20,000.00万元

主要股东：三峡电能有限公司、宜昌高新区产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配售电系统投资建设、设计及运营管理；能源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并购以及能源的销售、综合利用（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

或变相从事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等金融业务，不得向社会公众销售理财类产品）；电力销售及服务；电力技术开发、咨询、转让与服务；

承装（修、试）电力设备设施；电动车充电服务；分布式新能源上网服务；其他相关电力技术服务；集供电、供热、供气、供水业务于一体的综

合能源服务（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住所：中国（湖北）自贸区宜昌片区发展大道55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13、重庆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系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峻

注册资本：20,203.03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宏融资本运营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利用企业自有资金对外进行投资；自有房屋租赁；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执业）。 [国家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不

得经营；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取得许可后方可从事经营的，未取得许可前不得经营]（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永和路39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14、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系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张剑

注册资本：66,500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书执业）；房屋销售、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迎龙大道19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15、重庆两江新区新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两江新区新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系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系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阳志君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房屋销售、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北碚区云禾路74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16、重庆两江新区新安晶实业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两江新区新安晶实业有限公司系重庆两江新区新利富实业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新利富实业有限公司

系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符合《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周勤欣

注册资本：2,000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两江新区新利富实业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资质后方可执业)；普通机械设备租赁；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外广告；货运代理(不含水路

货物运输代理、国际船舶代理)；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化学品仓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两江大道618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17、重庆两江新区新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两江新区新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系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系

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阳志君

注册资本：1,000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活动）；房屋销售、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

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北碚区云禾路74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18、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系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王飞

注册资本： 200,000.00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利用自有资金对外投资（不得从事吸收公众存款或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以及证券、期货等金融业务，不得从事个人

理财服务，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经审批的未获审批前不得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开发（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

开展经营活动）；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两江大道618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19、重庆青烟洞发电有限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青烟洞发电有限公司系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为持有公司5%

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董事何福俊担任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10.1.3条第

（三）、（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蒋刚

注册资本：4500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水力发电；水利工程施工；水力水电设备安装、维修；电站运行管理（以上经营范围按许可证核定的期限从事经营）；金属结

构制作、安装；技术咨询服务；销售：百货、五金、电工器材、照明电器、水暖管道零件、日用杂品（不含烟花爆竹）。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青羊镇八一桥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0年度（单位：万元）

总资产 15,181

净资产 9,675

主营业务收入 4,327

净利润 861

20、重庆市翰俞建筑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

关联关系：重庆市翰俞建筑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系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为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公司董事何福俊担任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第10.1.3条第（三）、（四）款规定的关联关系情形。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李仲

注册资本：5,125.95万元

主要股东：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许可项目：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建

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隧道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以上经营项目凭资质证书执业）；园林花卉生产、

销售；园林绿化；园林养护；景观工程咨询、设计、施工（凭资质证书执业）；土地整治(凭资质证书执业)；销售：建筑材料（不含危险化学品和

木材）、机械设备及器材、五金交电、日用百货、电力设施材料、通讯器材、消防器材、电线、电缆；物业管理（一级资质除外）；广告设计、制

作、代理，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通信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住所：重庆市涪陵区江东群沱子7组638号。

履约能力分析：经分析，该公司具备相应履约能力，不存在履约风险。

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财务数据 2020年度（单位：万元）

总资产 33,218

净资产 486

主营业务收入 5,633

净利润 -490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和定价政策

1、与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1年，公司与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计划总额5,600万元。 其中：

公司所属重庆长电联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预计承接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检修、运维项目，通过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

价，全部项目预算总额约3,500万元。

公司所属重庆长电渝电力工程有限公司结转2020年承接项目金额2,100万元。

2、与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1年，公司所属重庆长电联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预计向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供煤，通过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价，

全部项目预算总额约52,000万元。

2021年，公司所属重庆涪陵聚龙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聚龙电力” ）预计向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购电，通过市场化谈判和

双方协商方式定价，预计购电金额为82,060万元。

3、与花垣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所属重庆乌江电力有限公司拟向花垣县供电有限责任公司趸售电力，定价原则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双方协商确定，预计交易金额

30,976万元。

4、与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1年，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预计向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售电，通过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价，预计售电金额为

29,750万元。

2021年，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预计向重庆涪陵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购电，通过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价，预计购电金额为

15,332万元。

5、与重庆南涪铝业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1年，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预计向重庆南涪铝业有限公司售电，通过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价，全部关联交易预算总额约

1,602.9万元。

6、与重庆财衡大祥纺织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1年，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预计向重庆财衡大祥纺织有限公司售电，通过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价，全部关联交易预算总

额约1,010万元。

7、与重庆龙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1年，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预计向重庆龙冉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售电，通过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价，全部关联交易预算总

额约7,460万元。

8、与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1年，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预计向重庆国丰实业有限公司售电，通过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价，全部关联交易预算总额约

47,874万元。

9、与重庆青烟洞发电有限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2021年预计向重庆青烟洞发电有限公司购电，通过市场化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价，全部关联交易预算总额

约4,080万元。

10、与重庆市翰俞建筑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所属聚龙电力公司2021年预计向重庆市翰俞建筑园林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技术服务，接受该公司提供运维服务，通过市场化

谈判和双方协商方式定价，全部关联交易预算总额约390万元。

11、与重庆两江新区水土高新技术产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水土公司” ）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2021年拟向水土公司提供工程劳务，通过竞争性比选等市场化方式定价，预计总金额1974.89万元。 其中：

（1）公司所属重庆两江城市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江城电” ）2021年预计承接水土公司电力改造和用电工程项目，全部项

目预算总额约405.69万元。

（2）公司所属重庆长兴渝电力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渝电” ）2021年预计承接水土公司配电工程等建安工程和电气设

备安装项目，全部项目预算总额约1,569.2万元。

公司所属长兴渝电2021年预计承接水土公司运维项目，通过竞争性比选市场化方式定价，项目预算总额约500万元。

12、与重庆两江新区龙兴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兴公司” ）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1年，公司拟承接龙兴公司工程业务，预计金额4,564.61万元。 其中：

（1）公司所属两江城电向龙兴公司提供配电工程、电力迁改工程、用电工程等业务，价格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比选等市场化谈判和

双方协商方式确定，全部项目预算总额约3,914.61万元。

（2）公司所属长兴渝电承接龙兴公司建安工程和电气设备安装项目，价格通过竞争性比选等市场化方式确定，全部项目预算总额约

650万元。

13、与三峡电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电能” ）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所属两江城电2021年预计承接三峡电能电源建设EPC总包、三峡坝区构建筑物隐患整改等项目，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比选市场

化方式定价，全部项目预算总额约3,033.98万元。

14、与三峡电能（湖北）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北电能” ）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所属两江城电2021年预计承接湖北电能变电站EPC总包项目，通过公开招标市场化方式定价，全部项目预算总额约2,800万元。

15、与重庆两江新区鱼复工业园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鱼复公司” ）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1年，公司预计承接鱼复公司工程业务915.69万元。 其中：

（1）公司所属两江城电2021年预计承接鱼复公司迁改工程、箱变工程等项目，通过竞争性比选市场化方式定价，全部项目预算总额约

415.69万元。

（2）公司所属长兴渝电2021年预计承接鱼复公司建安工程和电气设备安装项目，价格通过竞争性比选等市场化方式确定，全部项目

预算总额约500万元。

16、与重庆两江新区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江置业” ）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所属两江城电2021年预计承接两江置业配电工程、用电工程等项目，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比选等市场化方式定价，全部项目预

算总额约1,580.13万元。

17、与重庆两江新区新源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源置业” ）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2021年，公司预计承接新源置业工程业务1,156.74万元。 其中：

（1）公司所属两江城电2021年预计承接新源置业配电工程等项目，通过公开招标、竞争性比选市场化方式定价，全部项目预算总额约

771.99万元。

（2）公司所属长兴渝电2021年预计承接新源置业配电工程和电气设备安装项目，价格通过竞争性谈判、竞争性比选等市场化方式确

定，全部项目预算总额约384.75万元。

18、与重庆两江新区新安晶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安晶实业” ）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所属长兴渝电2021年预计承接新安晶实业建安工程和电气设备安装项目， 通过竞争性比选市场化方式定价， 项目预算总额约

300万元。 19、与重庆两江新区新太置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太置业” ）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所属长兴渝电2021年预计承接新太置业建安工程和电气设备安装项目，通过竞争性比选市场化方式定价，项目预算总额约300

万元。

20、与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同创新区” ）预计发生的关联交易

公司所属长兴渝电2021年预计承接协同创新区建安工程和电气设备安装项目，通过竞争性比选的市场化方式定价，项目预算总额约

400万元。

四、前期同类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和履约能力分析

前期同类关联交易均按关联交易协议约定的条款履行，未发生关联方违约情形。 根据公司对关联方了解，上述关联方经营状况正常，

资信情况良好,具备履约能力,不存在对方占用公司资金或形成公司坏账的可能性。

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关联交易的目的

上述关联交易均在公司的经营范围内，属于公司日常经营行为，是为满足公司主营业务开展的需要而可能发生的必要和持续的交易，

有利于公司相关业务的发展。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对关联交易遵循平等、自愿、公正、公平的原则，关联交易价格合理。 上述关联交易没有影响公司的独立性，没有对公司持续经营

能力产生影响。 公司的主要业务或收入、利润来源不完全依赖该类关联交易，不构成对公司相关关联方的重大依赖。 上述交易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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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2021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截至2020年底，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担保总额为24.54亿元，被担保方均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其中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15.50亿元，为控股子

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9.04亿元。

●2021年度担保计划中的被担保方均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共

计9家，担保计划总额26.70亿元，其中全资子公司6家，担保金额21.10亿元，控股子公司3家，担保金额5.60亿元。

●本次担保计划对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无反担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本次担保计划需提交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一、担保计划基本情况

（一）2021年度担保计划概述

公司2021年度担保计划总额为26.70亿元， 被担保方均是公司全资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共计9家， 其中全资子公司6家， 担保金额

21.10亿元，控股子公司3家，担保金额5.60亿元。

（二）2021年度担保计划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董事会认为：2021年度担保计划中所有被担

保主体均为公司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其经营状况稳定，具有担保履约能力，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监

控与管理，整体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为满足公司部分子公司发展的资金需求，使其能够健康、可持续发展，根据重组后公司

及所属子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会议同意公司2021年度担保计划，担保总额不超过26.70亿元，并同意授权公司总经理办公会

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具体负责并处理上述担保的具体事宜，适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至下一次股东大会重新核定担保额度之前。

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独立意见如下：公司2021年度担保计划是根据公司及所属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为满足部分所属公司

的资金需求而进行的合理预计，所有被担保主体均为公司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生产经营进行有效

监控与管理，整体担保风险可控，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带来不利影响，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内控制度的规定。 我们一致同意公司2021年度担保计

划。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1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审计委员会认为：公司2021年度担保计划是根据公司及所

属公司的实际经营需要和资金安排，为满足部分所属公司的资金需求而进行的合理预计，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

带来不利影响；公司2021年度担保计划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我们一致同意将《关于公司

2021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2021年度担保计划具体情况

1.�对全资子公司担保

单位：亿元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1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重庆博联能源发展有限公司 8

重庆长电联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2.5

重庆两江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 10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0.3

重庆长电渝电力工程有限公司 0.1

2

重庆乌江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或重庆乌

江电力有限公司

重庆锰都工贸有限公司 0.2

合计 21.10

2.�对控股子公司担保

单位：亿元

序号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

1 重庆乌江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贵州武陵锰业有限公司 5

2 重庆两江长兴电力有限公司

两江城市电力建设有限公司 0.5

重庆长兴渝电力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0.1

合计 5.60

（四）被担保方情况介绍

1.�重庆博联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博联能源” ）

成立日期：2020年9月25日

法定代表人：冉从伦

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MA615MK38R

注册地址：重庆市万州区联合路6号二楼201室(万州经开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电气设备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制造，环境

保护专用设备销售，水泥制品制造，水泥制品销售，建筑材料销售，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

产品），再生资源加工，再生资源销售，固体废物治理，金属矿石销售，选矿，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

截止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博联能源资产总额15,649万元，负债总额649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649万元，资产净额15,000万

元，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0万元。

2.�重庆长电渝电力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电渝” ）

成立日期：2020年6月29日

法定代表人：李志杰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MA60YLMHX7

注册地址：位于重庆市正阳工业园区园区路白家河标准厂房A栋4楼4311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电力设施承装、承修、承试，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施工专业作业，建设工程勘察，建设工程设计；一般项目：工程管

理服务，专用设备修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信息系统运行维护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电气设备修理，普通机械设备安装服务，

节能管理服务，市政设施管理，软件开发，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建筑材料销售，机械设备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售，电

工仪器仪表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力电子元器件销售，五金产品零售，特种劳动防护用品销售，金属材料销售，轻质建筑材料销售，建

筑装饰材料销售。

截止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长电渝资产总额1,998万元，负债总额0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0万元，资产净额1,998万元，营业收

入0万元，净利润-2万元。

3.�重庆三峡水利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峡水利电建” ）

成立日期：1989年12月5日

法定代表人：王小川

注册资本：10,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1207901287J

注册地址：重庆市万州区清堰街198号

经营范围：电力设施承装类二级、承修类二级、承试类二级（按许可证核定的事项和期限从事经营）。 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

行政许可后方可执业）；水力发电，水电物资供应，工业设备安装，水产养殖及水电投资服务；电力技术服务、咨询。

截止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三峡水利电建资产总额51,490万元，负债总额36,526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36,011万元，资产净

额14,964万元，营业收入22,365万元，净利润2,488万元。

4.�重庆长电联合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供应链公司” ）

成立日期：2020年4月30日

法定代表人：邓义虹

注册资本：2,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MA60WBT74Y

注册地址：重庆市涪陵区新城区鹤滨路22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食品经营（销售预包装食品），新型铁路机车车辆进口，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道路货物

运输站经营；一般项目：供应链管理服务，国内贸易代理，销售代理，煤炭及制品销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石油制品销

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成品油批发（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水泥制品销售，石棉水泥制品销售，润滑

油销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有色金属合金销售，金属矿石销售，煤制活性炭及其他煤炭加工，选矿，机械设备销售，环境保护专用设备销

售，五金产品零售，电气设备销售，金属制品销售，智能输配电及控制设备销售，发电机及发电机组销售，配电开关控制设备销售，电气机械

设备销售，电工仪器仪表销售，先进电力电子装置销售，电工器材销售，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线、电缆经营，普通货物仓储服务（不含危险

化学品等需许可审批的项目），成品油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机械设备租赁，运输设备租赁服务，农副产品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人工智能行业应用系统集成服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建筑材料销售，煤炭

洗选，装卸搬运，包装服务，国内货物运输代理，数据处理服务，铁路运输辅助活动，运输货物打包服务，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水产品批发，食

用农产品批发，海上国际货物运输代理，无船承运业务。

截止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供应链公司资产总额13,700万元，负债总额11,450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11,405万元，资产净额

2,250万元，营业收入23,387万元，净利润250万元。

5.�重庆两江城市电力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两江城电” )

成立日期：2004年3月24日

法定代表人：洪洲

注册资本：7,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759299204C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迎龙大道19号

经营范围：承装（修、试）电力设施三级（按许可证核定范围和期限从事经营）；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贰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贰级、输变电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水利水电机电安

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水工金属结构制作与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环保工程专业承包叁级、建筑机电安装工程专业承包叁级、电子与智

能化工程专业承包贰级；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资质后方可执业）；电力系统设计、咨询、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策划；电站运行管理咨

询；销售：电力设备、机电设备、高低压电气设备、仪器仪表、电子产品（不含电子出版物）、金属材料（不含稀有金属）、五金、日用杂品（不

含烟花爆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两江城电资产总额71,966万元，负债总额59,428万元，其中流动负债总额57,328万元，资产净额为

12,538万元，营业收入65,886万元，净利润3,482万元。

6.�重庆长兴渝电力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渝” ）

成立日期：2016年12月20日

法定代表人：陈倓

注册资本：1,5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9LK4XW

注册地址：重庆市渝北区龙兴镇迎龙大道19号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

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供电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电力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

咨询；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凭资质证执业）；电气设备销售（以上经营范围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长兴渝资产总额3,611万元，负债总额2,381万元，流动负债总额2,381万元，资产净额1,230万元，营

业收入3,347万元，净利润-125万元。

7.�贵州武陵锰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武陵锰业” ）

成立日期：2011年1月25日

法定代表人：杨正文

注册资本：15,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206285692023959

注册地址：贵州省铜仁市松桃苗族自治县迓驾镇马鞍村

经营范围：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禁止的不得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应当许可（审批）的，经审批机关批准后凭许可

（审批）文件经营；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规定无需许可（审批）的，市场主体自主选择经营。（电解金属锰生产、销售；货物进出口贸易。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武陵锰业资产总额101,336万元，负债总额102,787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02,696万元，资产净额-1,

451万元，营业收入63,999万元，净利润-435万元。

8.�重庆锰都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锰都工贸” ）

成立日期：2007年6月11日

法定代表人：张满

注册资本：8,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14663552295W

注册地址：重庆市正阳工业园区

经营范围：许可项目：货物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

许可证件为准） 一般项目：非金属矿及制品销售，金属矿石销售，金属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玻璃纤维及制品销售，光伏设备及元器件

销售，半导体器件专用设备销售，太阳能发电技术服务，电子专用材料销售，电气机械设备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锰都工贸资产总额20,271万元，负债总额11,761万元，流动负债总额11,761万元，资产净额8,510

万元，营业收入62,853万元，净利润1,113万元。

9.�重庆两江综合能源服务有限公司（“综合能源公司” ）

成立日期：成立于2016年12月14日

法定代表人：张琳

注册资本：3,000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000MA5U9CAD5Y。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鱼嘴镇永和路39号10层1012室。

经营范围：集供电、供气、供水、供热业务于一体的综合能源服务（依法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从事能源技

术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服务；合同能源管理服务：为用户提供节能诊断、改造服务；运行效能评估服务；在线能源

监测技术研发；安装汽车充电系统及设备；汽车充电服务；承装、承修、承试供电设施和受电设施（依法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

可从事经营）；从事建筑相关业务（取得相关资质后方可执业）；能源项目开发、项目设计；电力供应（依法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

后方可从事经营）；供热、供冷及技术服务（依法须经审批的经营项目，取得审批后方可从事经营）；机电设备租赁；机电设备销售。 （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综合能源公司资产总额4,351万元，负债总额1,342万元，流动负债1,342万元，资产净额3,009万

元，营业收入532万元，净利润14万元。

（五）其他情况说明

1.�上述担保金额是基于公司目前经营情况的预计，具体金额将视公司子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来确定。 本次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

不存在反担保的情况。担保主体为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担保方式为信用担保及资产担保，担保金额可在对全资子公司或控股子公司担

保总额内调剂使用。

2.�该担保计划尚需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适用期限为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至下一次股东大会重新核定担保额度之前。

3.�非全资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将按所享有的权益提供同等比例担保。

（六）累计担保情况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无对外担保，公司及子公司担保总额为24.54亿元（不含本次），占公司2020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4.04%。 公司

及子公司无逾期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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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

下简称“大华” ）。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0年

采用竞争性谈判方式对审计机构进行了选聘，根据谈判结果，经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决定聘请大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 ）为公司2020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该竞争性谈判有效期限为3年，在该有效期内，

公司续聘大华可不再进行竞争性谈判，按公司决策程序续聘。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的情况

为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按照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结果，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并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聘请公司2021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和《关于聘请公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会议同意续聘大华为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为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说明以及年度内部控制等项目提供服务工作。

二、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1）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成立日期：2012年2月9日成立（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转制为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16号院7号楼1101

执业资质：大华会计师事务所于1992年首批获得财政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许可

证》，2006年经PCAOB认可获得美国上市公司审计业务执业资格，2010年首批获得H股上市公司审计业务资质，2012年获得 《军工涉密

业务咨询服务安全保密条件备案证书》至今。

是否曾从事证券服务业务：是

2.�人员信息

首席合伙人：梁春

目前合伙人数量：204

截至 2019�年末注册会计师人数：1458人，较2018年末注册会计师人数净增加150人，其中：从事过证券服务业务的注册会计师人数：

699人

截至 2019�年末从业人员总数：6119人

3.�业务规模

2019年度业务收入： 199,035.34万元

2019年度净资产金额：16,813.72万元

2019年度上市公司年报审计情况：319家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客户；收费总额2.97亿元；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165）、信息传输、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21）、批发和零售业（13）、房地产业（9）、建筑业（7）；资产均值：103.62亿元

4.�投资者保护能力

职业风险基金2019年度年末数：266.73万元

职业责任保险累计赔偿限额：70,000万元

相关职业保险能够覆盖因审计失败导致的民事赔偿责任。

5.�独立性和诚信记录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不存在违反《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对独立性要求的情形。

近三年受到刑事处罚、行政处罚、行政监管措施和自律监管措施的概况：行政处罚1次，行政监管措施20次，自律监管措施3次。 具体如

下：

类型 2017年度 2018年度 2019年度 2020年度

刑事处罚 无 无 无 无

行政处罚 无 1次 无 无

行政监管措施 2次 5次 9次 4次

自律监管措施 无 1次 2次 无

（二）项目信息

1.�人员信息

项目合伙人、本期拟签字注册会计师：李洪仪（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时间1年），注册会计师，合伙人，2004年起从事审计业务，至今负

责过多家企业改制上市审计、上市公司年度审计、清产核资、绩效考核、证监局及财政部检查等工作，有证券服务业务从业经验，无兼职。

质量控制复核人：李峻雄，注册会计师，合伙人，1997年开始从事审计业务，专注于企业资产重组、上市公司及央企审计业务，曾负责多

家上市公司、央企及其他公司年度审计工作。 2012年开始负责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重大审计项目的质量复核工作，审核经

验丰富，有证券服务业务从业经验，无兼职。

本期拟签字注册会计师：王帅军（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时间1年），注册会计师，2008年开始从事审计业务，至今参与过多家企业改制

上市审计、上市公司年度审计等工作，有证券服务业务从业经验，无兼职。

2.�上述相关人员的独立性和诚信记录情况。

上述人员能够在执行本项目审计工作时保持独立性，近三年未发现其存在不良诚信记录。

（三）审计收费

经双方沟通确认，2021年度财务审计费用（包括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告、关联方资金占用专项说明等项目）为113万元，内部控制审

计费用为30万元，合计143万元，与2020年审计费用持平。

三、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履职情况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就公司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事项向公司管理层了解了具体情况，并充分审核了拟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相关资

质等证明资料。结合公司实际情况以及大华为公司2020年度提供审计服务情况，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可大华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

能力、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符合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的工作要求。同意将该事项提交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

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的事前认可情况及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续聘会计师事务所事项予以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独立董事认为：大华符合《证券法》的相关要

求，具备多年为上市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经验与能力，能够满足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和公司内部控制审计等工作需求。本次续聘会计师

事务所是公司根据上市公司《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和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监管要求等相关规定，按照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相关决议，进行公平、公正、合法的续聘，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一致同意聘请大华为公司2021年度财

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

（三）公司董事会审议和表决情况

根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规定，按照公司2020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结果，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核，

并经公司独立董事事前审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聘请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和《关于聘请公

司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会议同意续聘大华为公司2021年度财务审计机构和内部控制审计机构，为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关

联方资金占用专项说明以及年度内部控制等项目提供服务工作。

（四）生效日期

本次续聘公司2021年度会计师事务所事项需经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第九届第二十四次董事会决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三）公司独立董事的独立意见；

（四）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的审核意见。

特此公告。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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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2020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格式指引）》和《重庆三峡水

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度》规定，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

司）董事会对 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募集资金以及2020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情况进行全

面核查，具体报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1．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 第十二次会议以及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4〕

1196号文核准，本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63,468,634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13.55

元，共计募集资金859,999,990.70元，扣除承销和保荐费用24,939,999.75元后的募集资金为835,059,990.95元，已由主承销商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于2015年1月30日汇入本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 另减除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股权登记费等其他发行费用1,101,204.52

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833,958,786.43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

《验资报告》（天健验〔2015〕8-6号）。

2．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项 目 金额（人民币元）

2015年1月30日募集资金净额 833,958,786.43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2015年1月30日—2019年12月31日）

减：募投项目支出 595,627,715.42

补充流动资金支出 231,168,489.86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冲减银行手续费） 24,069,682.92

报告期使用金额（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减：募投项目支出 11,601,401.96

补充流动资金支出 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冲减银行手续费） 347,668.55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19,978,530.66

其中：用于现金管理金额 0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19,978,530.66

（二）2020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进展情况

1.�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三、第六、第九至第十二次会议以及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0〕813号文核准，本公司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64,432,989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

币7.76元，截至2020年6月16日，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499,999,994.64元，扣除主承销商发行承销费用后，由主承销商向公司划转了认股款

人民币488,249,994.77元，扣除其他相关发行费用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487,095,032.18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

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大华验〔2020〕000256号）。

2.�募集资金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项 目 金额（人民币元）

2020年6月17日募集资金金额 488,249,994.77

报告期使用金额（2020年1月1日—2020年12月31日）

减：募投项目支出 388,249,994.77

补充流动资金支出 100,000,000.0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冲减银行手续费） 642,659.88

减：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642,659.88

截止202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余额 0

其中：用于现金管理金额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0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利益，本公司制定了《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

管理制度（2013年修订）》，对募集资金的专户存储、使用、用途变更、管理和监督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公司严格按照该制度的有关规定存

放、使用及管理募集资金。

（一）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2015年2月7日，公司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重庆分行” ）及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募投项目实施单位巫溪县后溪河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后

溪河公司” ）与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州支行（以下简称“重庆农商行万州支行” ）及中信证券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

方监管协议》；募投项目实施单位重庆三峡水利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电力投资公司” ）及重庆三峡水利电力投资有限公司万州

分公司（以下简称“电力投资公司万州分公司”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重庆分行” ）及中信证券签订

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根据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和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用募集资金对

两会沱水电站、金盆水电站和镇泉引水电站的项目主体后溪河公司增加注册资金47,200万元，用募集资金13,000万元投入新长滩水电站

的项目主体电力投资公司，其中增加注册资金3,000万元，增加资本公积10,000万元。 本公司于2015年2月9日对后溪河公司增资23,000

万元，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2015年2月10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15）8-9号）；于2015年2月

9日对电力投资公司投入13,000万元，其中增加注册资金3,000万元，增加资本公积10,000万元，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验，并由其于2015年2月10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15）8-8号）；于2016年1月8日对后溪河公司增资7,000万元，已经天健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2016年1月11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16）8-6号）；于2016年7月4日对后溪河公司

增资7,000万元，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2016年7月5日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16）8-81号），于

2017年7月26日对后溪河公司增资5,000万元，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2017年7月27日出具了《验资报

告》（天健验（2017）8-30号）。

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对后溪河公司增资的议案》，决定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镇

泉引水电站部分募集资金3,000万元变更用于金盆水电站。 同时将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收益1,500万元对后溪河公司进行增资，用于金盆水

电站建设。 公司于2018年5月24日对后溪河公司增资6,700万元，已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由其于2018年5月25日

出具了《验资报告》（天健验（2018）8-9号）。 增资完成后，公司对后溪河公司增加的注册资本由2013年年度股东大会批准的4.72亿元增

加到4.87亿元，公司持股比例增加至99.85%。

报告期协议各方均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序

号

开户行 账 号 账户余额 备 注

1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分行

693258370 1,569,616.73

为尚未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

金及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分行

346200100100021042 1,783,183.19 为新长滩项目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分行

346200100100021163 3,932,770.95 为新长滩项目募集资金利息收入。

4

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万州支行

2901010120010019595 12,692,959.79 为后溪河项目募集资金及利息收入。

合计 19,978,530.66

（二）2020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管理情况

2020年6月23日，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重庆分行” ）、保荐机构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华泰联合” ）和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报告期内，协议各方均按《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规定履行了相关职责。截至2020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专户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开户行 账 号 账户余额 备 注

1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

庆万州支行

346200100100081011 0

已于2020年12月28日销户， 公司第

九届59次总经理办公会同意将节余

募集资金（募集资金利息收入）642,

659.88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合计 0

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附表1。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为不耽误工期，公司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已经按照原定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计划，以专项贷款的形式解决了部

分建设资金。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2015年2月4日出具的《关于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

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15）8-5号），自2014年4月16日至2015年1月30日止，本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金额为99,973,699.72元，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总投资额

自筹资金

实际投入金额

占总投资的

比例(%)

后溪河项目

两会沱电站 36,668 5,832.91 15.91

镇泉电站 27,905 2,248.18 8.06

金盆电站 24,710 1,916.28 7.76

小计 89,283 9,997.37 11.20

新长滩项目

新长滩电站 14,282

小计 14,282

合 计 103,565 9,997.37 9.65

本公司于2015年2月7日召开的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的

议案》，同意用募集资金人民币9,997.37万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015年 3月2日，公司完成上述募集资金置

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工作，置换金额为人民币9,997.37万元。

3．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和效果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4．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5．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的情况下，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在不超过30,000万元的额度内进行现金管理，资金可以滚动使用。详见公司于2015年4月18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发布的《关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临2015-024号）。 报告期内，公司未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6．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公司于2015年10月21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金盆、镇泉电站延长工期的议案》，拟对公司募集资金投

资的后溪河项目中金盆水电站延长工期12个月， 镇泉引水电站延长工期11个月。 详见公司于2015年10月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发布的《关于金盆、镇泉电站延长工期的公告》（临2015-060号）。

公司于2016年10月20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长滩水电站延长工期的议案》，拟对公司募集资金投资

的新长滩水电站延长工期18个月。 详见公司于2016年10月2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上发布的《关于新长滩水电站延长工期的公告》（临2016-046号）。

公司于2017年8月3日召开的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金盆水电站延长工期和增加投资的议案》，拟对公司募集

资金投资的后溪河项目中金盆水电站延长工期11个月。 详见公司于2017年8月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发布的《关于金盆水电站延长工期和增加投资的公告》（临2017-022号）。

6.1� �募投项目延期的具体内容

序号 项目简称 延长期限

调整前项目预计建成投产时

间

调整后项目预计建成投产时

间

1

后溪河项目中的金盆水电

站

23个月 2016年5月31日 2018年4月30日

2

后溪河项目中的镇泉引水

电站

11个月 2015年9月30日 2016年8月31日

3 新长滩水电站 18个月 2016年10月31日 2018年4月30日

6.2� �募投项目延期的原因

6.2.1� �金盆水电站

工期延长的主要原因系：因地质较差，优化大坝工程建设方案，导致大坝工程开工时间有所推迟；调整后的大坝建设方案较原方案工

期延长；隧洞开挖、初期支护施工因地质较差而难度增加，进度减慢；出现溶洞等特殊地质处理及衬砌工程量增加等原因，导致工期延长。

6.2.2� �镇泉引水电站

工期延长的主要原因系：因地质条件复杂，经充分论证后，改变施工方式导致电站压力管道下平洞开挖工期延长；为确保运行安全，调

整了调压井上游段引水隧洞衬砌方案，较原方案工期延长。

6.2.3� �新长滩水电站

工期延长的主要原因系：因地质复杂，隧洞渗水，导致隧洞开挖工期延长；为保证电站建设及运行安全，优化了工程建设技术方案，改

变了部分施工方式，较原方案工期延长。

6.3� �募投项目延期的情况说明

公司延长金盆水电站、镇泉引水电站及新长滩水电站工期，是基于上述电站由于地质原因而优化建设方案、调整施工方式等实际情况

作出的审慎决策，未改变募投项目的内容，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2020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年度重大重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附表2。

2．募投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在募集资金到位前，根据相关协议，公司通过自筹资金已支付本次交易的部分现金对价和部分中介机构费用及交易税费。截至2020年

7月3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投资额为28,158,462.60元，并由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鉴证报告》（大华核字[2020]006093号），具体明细

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承诺募集资金投资

额

预先投入金额 置换金额

1 支付本次交易现金对价 36,400.00 36,400.00 127.09 127.09

2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10,000.00 10,000.00

3

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及交

易税费

3,600.00 3,600.00 2688.75 2,425.00

4 合计 50,000.00 50,000.00 2815.84 2,552.09

本公司于2020年7月3日召开的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

的议案》，同意用募集资金人民币25,520,924.73元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2020年7月7日，公司完成上述募集资

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工作，置换金额为人民币25,520,924.73元。

3．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和效果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4．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次募集资金已按核准用途于报告期内使用完毕，节余募集资金利息收入642,659.88元。根据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及使用管理制

度》的固定，经公司总经理办公会批准，上述节余募集资金已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对应的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已于2020年12月28日注

销。

5．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6．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报告期内本公司无募投项目延期情况。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一）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募集资金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对后溪河公司增资的议案》，决定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镇

泉引水电站部分募集资金3,000万元变更用于金盆水电站。 同时将公司募集资金专户收益1,500万元对后溪河公司进行增资，用于金盆水

电站建设。 变更完成后，金盆水电站募集资金投资额由18,200万元增加至22,700万元，自有资金投资额相应减少。 除此之外，金盆水电站

的总投资额、主要投资内容、实施主体、实施方式等不变。 镇泉引水电站项目募集资金投资额由18,000万元减少至15,000万元。 详见公司

于2018年3月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发布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并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临2018-011号）。

（二）2020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情况

2020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无变更募投项目的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以及中国证监会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本公司《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专项存储

及使用管理制度（2013年修订）》等规定使用募集资金，并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相关信息，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3月26日

附表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 A�股募集资金）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83,395.88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160.1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3,000.0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83,839.76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3.60%

承

诺

投

资

项

目

已 变 更

项目，含

部 分 变

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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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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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 入 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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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投入

金额(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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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投入

金额与承

诺投入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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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2)-

(1)

截至期末

投入进度

（% ） (4)

＝(2)/(1)

项 目

达 到

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年

度实

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

目

可

行

性

是

否

发

生

重

大

变

化

后

溪

河

项

目

将后溪

河项目

中的镇

泉引水

电站部

分募集

资金3,

000万元

变更用

于金盆

水电站。

同时将

公司募

集资金

专户收

益1,500

万元对

后溪河

公司进

行增资，

用于金

盆水电

站建设。

47,200.00

48,700.00

（注

4）

48,700.00

（注

4）

1,

160.14

47,722.91 -977.09 97.99%

两 会

沱 电

站 为

2015

年 6

月 30

日 ，

镇 泉

电 站

为

2016

年 12

月 ，

金 盆

电 站

为

2018

年 上

半

年。

（注

5）

（注

6）

否

新

长

滩

项

目

否 13,000.00 13,000.00 13,000.00 0 13,000.00 0.00 100.00%

2018

年 上

半年

（注

5）

（注

6）

否

补

充

流

动

金

否 23,195.88 23,195.88 23,195.88 0 23,116.85 -79.03 99.66% — — — 否

合

计

83,395.88

84,895.88

（注

4）

84,895.88

（注4）

1,

160.14

83,839.76

-1,

056.12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1、后溪河项目

（1）金盆水电站

工期延长的主要原因系：因地质较差，优化大坝工程建设方案，导

致大坝工程开工时间有所推迟； 调整后的大坝建设方案较原方案工期

延长；隧洞开挖、初期支护施工因地质较差而难度增加，进度减慢；出现

溶洞等特殊地质处理及衬砌工程量增加等原因，导致工期延长。

（2）镇泉引水电站

工期延长的主要原因系：因地质条件复杂，经充分论证后，改变施

工方式导致电站压力管道下平洞开挖工期延长；为确保运行安全，调整

了调压井上游段引水隧洞衬砌方案，较原方案工期延长。

2、新长滩项目

工期延长的主要原因系：因地质复杂，隧洞渗水，导致隧洞开挖工

期延长；为保证电站建设及运行安全，优化了工程建设技术方案，改变

了部分施工方式，较原方案工期延长。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后溪河公司于2015年3月2日用募集资金 99,973,699.72�元置换预先

投入贷款。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详见“三、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之“（五）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情况” 。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公司募集资金共结余1,997.85万元，主要是由于

募投项目正在建设中资金未使用完毕， 补充流动资金尚有余额及募集

资金利息收入形成。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置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注4：公司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并对后溪河公司增资的议案》，决定将公司募集资金专

户收益1,500万元对后溪河公司进行增资，用于后溪河项目中的金盆水电站建设，因此后溪河项目的募集资金投资总额相应增加了1,500

万元。

注5：两会沱水电站于2015年6月30日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进行预转固，2020年1-12月该电站实现售电收入2,449.83万元，实现净

收益-28.78万元； 镇泉引水电站于2016年12月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并进行预转固，2020年1-12月该电站实现售电收入3,393.47万元，实

现净收益1,794.93万元；金盆水电站于2018年上半年投产发电，2020年1-12月该电站实现售电收入2,646.87万元，实现净收益774.82万

元；新长滩水电站于2018年上半年投产发电，2020年1-12月该电站实现售电收入2,909.38万元，实现净收益2,270.44万元。

注6： 根据公司 《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 新长滩项目年设计发电量为4,222万千瓦时， 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

9.62%。 近12个月累计完成发电量为7,041万千瓦时，已达到股票预案中设计发电量，根据《关于新长滩水电站经济效益测算的说明》中设

计年发电量对应的电价进行测算，新长滩项目已达到预计效益。

注7：根据公司《2014年度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预案》，后溪河项目（即两会沱水电站、镇泉引水电站及金盆水电站）年设计发电量为

24,695万千瓦时，全部投资财务内部收益率为8.65%。 后溪河项目近12个月累计完成发电量为20,588万千瓦时，未达到预案中设计发电

量，根据《关于后溪河水电站经济效益测算的说明》中设计年发电量对应的电价进行测算，后溪河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

附表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0年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48,825.00（注）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8,825.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48,825.00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

项目

已 变

更 项

目，含

部 分

变 更

（ 如

有）

募集资金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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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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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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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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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金

额与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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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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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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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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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

定

可

使

用

状

态

日

期

本

年

度

实

现

的

效

益

是 否

达 到

预 计

效益

项目

可行

性是

否发

生重

大变

化

支付本次

交易现金

对价

否 36,400.00

———

36,400.00 36,400.00 36,400.00 0 100

——— ———

——— 否

补充上市

公司流动

资金

否 10,000.00

———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0 100

——— ———

——— 否

支付本次

交易的中

介机构费

用及交易

税费

否 3,600.00

———

3,600.00 3,600.00 3,600.00 0 100

——— ———

——— 否

合计 50,000.00

———

50,000.00 50,000.00 50,000.00 0 100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

（分具体募投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

情况说明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2020年7月7日用募集资金 25,520,924.73�元置换预先投入自

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

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不适用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形成原因 不适用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不适用

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共计募集资金人民币499,999,994.64元，扣除主承销商发行承销费用11,749,999.87元（包含在承诺投资项

目之支付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费用及交易税费3,600万元当中）后，由主承销商向公司划转了认股款人民币488,249,994.77元。

股票代码：600116� � � � � � � � � � � �股票简称：三峡水利 编号：临2021-015号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业绩承诺实现情

况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的有关规定，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

司” ）编制了本说明。

一、 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对方

本次重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包括合计持有联合能源88.41%股权的重庆新禹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涪陵

能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嘉兴宝亨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庆两江新区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长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重庆长

兴水利水电有限公司、重庆渝物兴物流产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重庆市东升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培元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西藏源瀚创业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淄博正杰经贸有限公司、周泽勇、重庆金罗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刘长美、周淋、

谭明东、鲁争鸣、东莞市三盛刀锯有限公司、吴正伟、倪守祥、颜中述，及合计持有长兴电力100%股权的三峡电能有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

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区聚恒能源有限公司、重庆市中涪南热电有限公司。

（二）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为重庆长电联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88.41%的股权以及重庆两江长兴电力有限公司100%股权（长兴电力持有联合

能源10.95%股权）。

（三）交易价格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2018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的天兴评报字（2019）第0787号及天兴评报字[2019]

第0786号资产评估报告，经交易双方协商，联合能源88.41%股权的交易价格确定为551,607.92万元，长兴电力100%股权的交易价格确定

为101,899.68万元，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整体作价合计为653,507.60万元。

（四）发行股份

根据第九届第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及第九

届第十二次董事会会审议通过的《关于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对价支付方式为以

股份支付617,096.60万元，以现金支付36,411.00万元。

1、购买资产发行股份的价格和数量

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最终发行价格为7.22元/股，已经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并已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股份数量

为854,704,413股。

2、募集配套资金发行股份的价格和数量

本公司及独立财务顾问（联席主承销商）以全部有效申购的投资者的报价为依据，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7.76元/股，发行股份数量总数

为64,432,989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499,999,994.64�元。

二、 收购资产业绩承诺情况

（一）业绩承诺整体安排

根据本公司与交易对方签署的《业绩承诺补偿协议》和《购买资产协议、业绩承诺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本次交易采用双口径业绩

承诺方式，具体如下：

1、口径一

2020年度、2021年度和2022年度经审计的联合能源收益法评估部分净利润合计数分别不低于人民币42,210万元、44,030万元和46,

640万元。

上述承诺金额为联合能源收益法评估部分：联合能源母公司（不包括评估基准日联合能源现有子公司未来利润分配部分）、聚龙电力

合并、乌江实业母公司（不包括评估基准日乌江实业现有子公司未来利润分配部分）、乌江电力合并及武陵矿业持有的李家湾矿业权相应

权益，在利润补偿期间各年度预测实现的扣除非经营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汇总合计额并相应取整后金额。

2、口径二

2020年度、2021年度和2022年度经审计的联合能源合并报表净利润金额分别不低于人民币37,830万元、39,700万元和42,310万元。

该等净利润指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联合能源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二）业绩承诺的具体补偿方式

1、业绩承诺补偿条件

各业绩承诺期末，专项审计同时按照《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两个口径复核业绩实现情况，任一口径业绩实现情况触发

相应业绩承诺补偿条件的，交易对方均应进行业绩补偿；若业绩承诺期当期同时触发两个口径补偿条件的，则按两个口径分别计算补偿金

额，交易对方应按照上述两个口径下所触发的当期业绩补偿孰大值进行业绩补偿。

（1）业绩承诺补偿条件（除长江电力、三峡电能外的其他交易对方）

若联合能源业绩补偿期间内任一年度（除业绩承诺补偿期间最后一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未达到当年承诺利润

但不少于当年承诺利润的 90%，则当年不触发业绩补偿义务人的业绩补偿义务；

若联合能源业绩补偿期间内任一年度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小于当年承诺利润的 90%， 业绩承诺方应以股份或现金

方式就该年度未达成利润部分按《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的约定进行业绩补偿，但该年度与上一年度承诺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合计数额不小于该两年承诺利润合计数的90%，亦不触发业绩补偿义务人的业绩补偿义务；

若业绩补偿方已履行了上年度的业绩补偿义务，虽本年度与上一年度承诺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合计数额不小于该两

年承诺利润合计数额的90%，已履行的业绩补偿行为不可撤销；

承诺期间最后一个会计年度届满后，业绩承诺方应将承诺期间联合能源的实际利润累计计算并根据承诺业绩补偿公式对承诺期间累

计实际利润和累计承诺利润的业绩差额部分进行补偿。

（2）业绩承诺补偿条件（长江电力、三峡电能）

若联合能源业绩补偿期间内任一年度实现净利润未达到当年《业绩承诺补偿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的两个口径之一承诺利润，则触发

业绩补偿义务；

若长江电力、三峡电能已履行了上年度的业绩补偿义务，虽本年度与上一年度同口径实现净利润累计数额不小于该两年承诺利润累

计数额，已履行的业绩补偿行为不可撤销。

2、补偿金额的确定

（1）补偿金额的确定（长江电力、三峡电能）

本次交易对方中，长江电力、三峡电能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长江电力、三峡电能补偿金额确定方式如下：

当期补偿金额=（当期承诺净利润数-当期实现净利润数）÷利润补偿期内各期承诺净利润数总和×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价格×长江

电力及三峡电能承担的补偿金额比例（即长江电力及三峡电能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对价占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价格的比例）

业绩承诺方当期补偿股份数量=业绩承诺方当期补偿金额/本次发行价格（计算结果不足一股的，向上取整）；

上述公式中，对于联合能源的交易对方，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价格为联合能源88.41%股权的交易作价；对于长兴电力的交易对方，业绩

承诺资产交易价格为长兴电力所持有联合能源股权的评估价值。

股份补偿不足的部分， 业绩补偿方应当继续以现金进行补偿， 现金补偿金额=当期应补偿金额-当期已补偿股份数量×本次发行价

格。

（2）补偿金额的确定（除长江电力、三峡电能外的其他交易对方）

对除长江电力、三峡电能外的其他交易对方，补偿金额确定方式如下：

各方当期补偿金额=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利润补偿期内各期承诺净利润数总

和×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价格×该方承担的补偿金额比例（即该方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对价占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价格的比例）-该方实际

累积已补偿金额（如有，包含各期实际按口径一或口径二相应补偿的累计金额）

上述公式中，对于联合能源的交易对方，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价格为联合能源88.41%股权的交易作价；对于长兴电力的交易对方，业绩

承诺资产交易价格为长兴电力所持有联合能源股权的评估价值。

对于联合能源的交易对方，补偿义务人内部各自承担的补偿金额比例为补偿义务人在本次交易中各自获得的对价占业绩承诺资产交

易价格的比例；对于长兴电力的交易对方，补偿义务人内部各自承担的补偿金额比例为补偿义务人各自在长兴电力的实缴出资占长兴电

力实缴出资的比例。

利润补偿期内各期末按照上述方式计算的当期应补偿金额小于等于零时，交易对方无需对上市公司进行补偿，但之前年度已经支付

的补偿金额不再退回。 利润补偿期间内，交易对方累计股份及现金补偿数额不超过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资产交易价格。

（3）实现净利润在业绩承诺口径一及口径二的定义

口径一中，实现净利润指联合能源收益法评估部分实际实现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汇总合计净利润额；口径二中，实现净利润指联

合能源实际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三、 收购资产业绩实现情况

（一）口径一业绩完成情况

经审计，联合能源2020年度收益法评估部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汇总合计净利润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①

非经常性损益 调整数 实际完成数

② ③ ④=①-②-③

联合能源母公司 -2.41 251.48 0.00 -253.90

聚龙电力合并 23,234.08 106.55 0.00 23,127.53

乌江实业母公司 -828.29 -22.02 0.00 -806.27

乌江电力合并 31,306.04 4,042.45 0.00 27,263.58

武陵矿业矿业权 -2,349.14 6.34 -1,584.57 -770.90

合计 51,360.27 4,384.80 -1,584.57 48,560.04

注：调整数为武陵矿业扣除在构建长期资产过程中占用资金未偿还部分在本期计入费用化的利息支出以及采矿权的摊销。

（二）口径二业绩完成情况

联合能源2020年度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实现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合并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7,210.18

非经常性损益 5,887.20

扣非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41,322.98

（三）收购资产实际完成业绩占业绩承诺金额的比例说明

按照口径一联合能源2020年度收益法评估部分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汇总合计净利润金额为48,560.04万元，

实际完成业绩承诺42,210.00万元的115.04%。 按照口径二联合能源2020年度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金额为41,322.98万元，实际完成业绩承诺37,830.00万元的109.23%。

四、 本说明的批准

本说明业经公司2021年3月24日第九届第二十四次董事会批准对外报出。

重庆三峡水利电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3月24日

（上接B096版）


